
- 1 -

外债统计监测暂行规定

(1987年 6月 17日国务院批准 1987年 8月 27日国家外汇

管理局发布)

第一条 为了准确、及时、全面地集中全国的外债信息，有

效地控制对外借款规模，提高利用国外资金的效益，促进国民经

济的发展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国家对外债实行登记管理制度。

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建立和健全全国外债统计监测系统，对

外公布外债数字。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外债是指中国境内的机关、团体、企

业、事业单位、金融机构或者其他机构(以下统称借款单位)对中

国境外的国际金融组织、外国政府、金融机构、企业或者其他机

构用外国货币承担的具有契约性偿还义务的全部债务，包括：

(一)国际金融组织贷款；

(二)外国政府贷款；

(三)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；

(四)买方信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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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外国企业贷款；

(六)发行外币债券；

(七)国际金融租赁；

(八)延期付款；

(九)补偿贸易中直接以现汇偿还的债务；

(十)其他形式的对外债务。

借款单位向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借

入的外汇资金视同外债。

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向外借入的外

汇资金不视为外债。

第四条 外债登记分为逐笔登记和定期登记。

国家外汇管理局统一制定和签发《外债登记证》。

第五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

的对外借款，借款单位应当在正式签订借款合同后 15 天内，持

借款合同副本向所在地外汇管理局办理登记手续并领取逐笔登

记的《外债登记证》。

国际金融组织贷款、外国政府贷款、中国银行或者经批准的

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对外借款，借款单位应当向所在地外汇管

理局办理登记手续，领取定期登记的《外债登记证》。上述登记，

不包括转贷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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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述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借款单位应当在正式签订借款

合同后 15 天内，持对外借款批件和借款合同副本向所在地外汇

管理局办理登记手续并领取逐笔登记的《外债登记证》。

第六条 借款单位调入国外借款时，凭《外债登记证》在中

国银行或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其他银行(以下简称银行)

开立外债专用现汇帐户。经批准将借款存放境外的借款单位以及

其他非调入形式的外债的借款单位，凭《外债登记证》在银行开

立还本付息外债专用现汇帐户。

对于未按规定领取《外债登记证》的借款单位，银行不得为

其开立外债专用现汇帐户或者还本付息外债专用现汇帐户，其本

息不准汇出境外。

第七条 实行逐笔登记的借款单位还本付息时，开户银行应

当凭借款单位提供的外汇管理局的核准证件和《外债登记证》，

通过外债专用现汇帐户或者还本付息外债专用现汇帐户办理收

付。借款单位应当按照银行的收付凭证，将收付款项记入《外债

变动反馈表》并将该表的副本报送签发《外债登记证》的外汇管

理局。

实行定期登记的借款单位，应当按月向发证的外汇管理局报

送其外债的签约、提款、使用和还本付息等情况。

经批准将借款存放境外的借款单位，应当定期向原批准的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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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管理局报送其存款的变动情况。

第八条 借款单位全部偿清《外债登记证》所载明的外债后，

银行应即注销其外债专用现汇帐户或者还本付息外债专用现汇

帐户，借款单位应当在 15 天内向发证的外汇管理局缴销《外债

登记证》。

第九条 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所在地外汇管理

局可根据情节处以最高不超过所涉及外债金额 3%的罚款：

(一)故意不办理或者拖延办理外债登记手续的；

(二)拒绝向外汇管理局报送或者隐瞒、虚报《外债变动反馈

表》，或者并无特殊原因屡次迟报的；

(三)伪造、涂改《外债登记证》的；

(四)擅自开立、保留外债专用现汇帐户或者还本付息外债专

用现汇帐户的。

当事人对外汇管理局的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向上一级外汇

管理局提出申诉。

第十条 本规定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本规定发布时，已借外债尚未清偿完毕的借款单位，应当在

本规定发布后 30 天内向所在地外汇管理局办理外债登记手续。


